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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本院裁定受理了义乌市宏超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破产清算案件。查明 ，该22家公司名下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上述22家债务人无力偿付破产费用，亦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裁定宣告上述22家破产并终结上述22家企业破
产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附：义乌市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公司情况表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年5月30日
义乌市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公司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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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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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

（2016）浙0782破4号

（2016）浙0782破5号

（2017）浙0782破18号

（2017）浙0782破19号

（2017）浙0782破21号

（2017）浙0782破23号

（2017）浙0782破25号

（2017）浙0782破33号

（2017）浙0782破36号

（2017）浙0782破38号

（2017）浙0782破40号

（2017）浙0782破42号

（2017）浙0782破44号

（2017）浙0782破46号

（2017）浙0782破48号

（2017）浙0782破39号

（2017）浙0782破45号

（2017）浙0782破29号

（2018）浙0782破1号

（2017）浙0782破34号

（2017）浙0782破35号

（2017）浙0782破32号

破产人名称

义乌市豪杰印刷有限公司

义乌市茂诚钢材有限公司

义乌市宏超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卡米娅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建泰压铸有限公司

义乌江赛邦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挺挺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森宜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卓达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倾城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华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领巨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首龙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华璐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承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义乌市龙杰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堂皇酒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喜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平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索妮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杭联锁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爱卡袜业有限公司

裁定受理时间

2016-8-19

2016-11-19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2018-1-24

2017-11-10

2017-11-10

2017-11-10

宣告破产时间

2018-1-5

2017-4-7

2018-1-22

2018-1-24

2018-1-22

2018-1-22

2018-1-24

2018-1-23

2018-1-25

2018-1-22

2018-1-23

2018-2-1

2018-1-24

2018-2-27

2018-1-23

2018-3-5

2018-3-12

2018-4-12

2018-4-25

2018-5-5

2018-5-5

2018-5-5

管理人情况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

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

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

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

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

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

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

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

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

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

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

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

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

公 告
经查，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坞工业区（荆余路余杭环卫站北侧）拼建、改建建筑物及构筑物，未经过规

划审批，属违法建（构）筑物。上述地块内原有产权证房屋五幢，后进行了以下建设：①在房产证幢号为4幢的
建筑北侧搭建雨篷一处，占地面积约34.68平方米；②在房产证幢号为3、4幢的建筑东侧，拆除原有房产证幢号
为6幢的建筑后拼建了两层建筑物，呈不规则形，钢架结构，建筑面积约1551平方米；③在房产证幢号为3、4幢
的建筑西侧拼建了两层建筑物，长方形，钢架结构，建筑面积约846.66平方米；④对房产证幢号为3幢的建筑进
行部分拆除，剩余的一部分与房产证幢号为2幢的相连形成单独一幢建筑物、一部分与房产证幢号为4幢的相
连形成一幢“⊥”形建筑物，并在上方加盖一层，新建筑物层高约5米，建筑面积约1454.32平方米，新增建筑物
面积727.16平方米；⑤在房产证幢号为5幢的建筑东北侧建设一层建筑物一处，砖混结构，不规则形，建筑面积
约42平方米；⑥在房产证幢号为5幢的建筑西南侧建设一层建筑物一处，砖混结构，建筑物面积约46平方米；
⑦在房产证幢号为3幢的建筑西南侧建设雨篷一处，占地面积约63.2平方米；⑧在房产证幢号为2幢的建筑北
侧拼建一层建筑物一处，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83.6平方米；⑨在房产证幢号为2幢的建筑西北侧建设雨篷一
处，占地面积约33.97平方米；⑩在⑥西南侧建设一层简易房一处，钢结构，四周及顶部为彩钢瓦，建筑面积约
24.4平方米；⑪在房产证幢号为3幢的建筑与⑤之间搭建简易房（部分为雨篷）一处，呈不规则形，建筑面积约
166.35平方米。由于无法确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现
予以公告：

请拼建、改建上述建筑物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余杭中队（地址：余杭区余杭街道禹航路807号）接受调查处理。联系电话：88650110。

公告期限届满仍无法确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的，将由余杭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予以拆除。
特此公告 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5月30日

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2018年4月30日，该户债权本金1930万元，利息453.49万元，合计2383.49万元。该债权由借款人
名下位于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道新建路东侧工业厂房（土地面积 59617.06 平方米，房产面积
15322.03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由陈海林、陈鲁群提供保证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18668109682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兰溪市卓越电子有限公司该户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2018年4月30日，该债权本金余额2989.48万元，本息合计3533.89万元。债务人位于金华
兰溪市，该债权由兰溪市卓越电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兰溪市兰江街道骅骝黄村工业房地产（土地面
积17723.90平方米，房屋面积22482.64平方米）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兰溪市阳光橡塑工具
有限公司、孙孝忠、翁赛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居优
联系电话：0571-85774676
电子邮件：liujuyo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市云杉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达成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市云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地区

温州

借款合同编号

90112015280318

90112015280320

90112015280319

90112015280294

贷款企业名称

浙江君浩科技有限
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剩余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7年5月10日）

18670000

7839432.76

18500000

19720000

剩余债权利息余额（截至2017年5月10日）

829347.79

155796.94

821796.16

385217.88

担保人

飞驼鞋业有限公司、陈方

抵质押物

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五道315号的房产及土地；戴洁珍
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锦惠公寓5幢101室、201室的两套房产及土地；戴碎存所有的位
于鹿城区惠民路锦惠公寓5幢202室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吴洁和所有的位于新城竹园小区
1-1#楼104室房产及土地抵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信浙-B-2018-061-01】，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债权（截止基准日2017 年12 月31 日，债权本息总额为5172.98万元，其中本金3870万元（具体见标的债权
清单），利息1302.98万元。）对外转让。 标的债权清单：（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单位：元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温州英桥投资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
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676785990

2018年5月30日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主债务人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20047761

33010120130023764

33010120130002576

33010120130010382

33010120130015024

33010120130016338

33010120130032290

33010120130032768

本金余额

2,700,000.00

1,000,000.00

2,050,000.00

5,000,000.00

7,95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或抵押人）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昌德成电子有限公司、郑乐峰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宏达工艺烛业有限公司

受委托，定于2018年6月26日上午10：00时在诸暨市东一路82号
恒森大厦15楼1503室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文本）：
诸暨宏兴工贸有限公司坐落于诸暨市街亭镇许村的工业房地产、无

权证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绿化工程、存货
（涤棉）。其中：房屋证载建筑面积合计为5397.7㎡，无权证地上建筑物
合计建筑面积约1986.63㎡，土地系国有出让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分别
为2166㎡及3479㎡，终止日期分别为2052年3月3日及2051年1月19
日。起拍价531.2万元。保证金100万元(不计息)。

二、展示时间：2018年6月21日及6月22日两天于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2018年6月25日一天（上午9：00时至

11：30时,下午2：30时至4：30时止）持有效证照原件（自然人提供身份证
件；法人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公章；委托报名的提
供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及其复印件，保证金缴纳凭证原件到诸暨
市东一路82号恒森大厦15楼1506室办理报名手续。保证金缴入户名：
浙江新中大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工商银行诸暨市支行，账号：
1211024019245242027。保证金以竞买人名义交入，并确保保证金在报
名截止前到账。报名时收取报名资料费200元。

请本案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于拍
卖日到场，参拍的须办理报名手续，缺席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四、电话：0575-87373166 87373111 浙江新中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拍 卖 公 告

（2018）浙01民终1410号
洪汉民：本院审理的你与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民终1410号民事判决书，结果为：一、撤
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4289号
民事判决；二、洪汉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3674200

元，并支付利息2622560元（利息自2005年1月1日起
暂算至2017年5月1日，自2017年5月2日起至实际
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36742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另行计付）。如洪汉民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877元，
公告费650元，由洪汉民负担，洪汉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
55877 元，由洪汉民负担，洪汉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交纳至本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1882号
臣心控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天行置业有限 公司诉被告臣心控股有限公司、曹英姿商品房预约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
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14日上午8
时45分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298号

夏全亮、王春燕、潘海峰、陆银花：本院受理原告
单丽明与被告潘海峰、陆银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支公司、夏全亮、王春燕、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刘韶红、中华
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王玮琳、
王发贵、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5298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 本案按单丽明撤诉处理。预收案件
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计20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
告单丽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731号

林振霖、翁丽金：本院受理原告陈觉数诉被告林
振霖、翁丽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初4731号民
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508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5733 元，由被告林振
霖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2 民初
4679号

陈海阳：本院受理
的原告徐卫红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102民初
467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2 民初
5082号

丁亚玲：本院受理
的原告陈巧慧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102 民
初 508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